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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5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含授权代表），其中公司董事葛毅先生因工作原因

授权委托董事陆俊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5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段文务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国投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国投转

债” ，董事白鸿、王方作为其股权董事，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不行使“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内（2025年

5月16日至2025年8月15日），如再次触及可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

2025年8月16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

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61� � �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6

转债代码：110073� 转债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修

正“国投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5月15日，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之情形，触及“国投转债” 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不行使“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的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内（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8月15日），如再次触及可转债的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5年8月16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国投转债”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070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发行了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80亿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65号文同意，公司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8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国投转债” ，债券代码“11007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该次发行的“国投转债” 自2021年2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5.25元/股，当

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9.55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自2021年6月1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9.9元/股，详见《国

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2年6月2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9.75元/股，详见《国

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6月15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9.66元/股，详见《国

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4.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7月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9.55元/股，详见《国

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

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 公司

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会表决。

自2025年4月22日起，截至2025年5月15日，国投资本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之情形，触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受宏观经济、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影响较大，当前股价未能准确体现公司长远发

展的内在价值；且公司所属行业具有较强周期性，随市场行情变动股价存在较强弹性。 综合考虑公司基

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

者的利益，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8月15

日），如再次触及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5年8月16日开始重新起

算，若再次触发“国投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国投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国投转债”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23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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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25年4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

会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由韩东丰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9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的议案》。 有关召开本次股东会的事项见本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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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本次股东会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

5月1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3日（星期二）14:30时。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时~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

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时。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前述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航安一街5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总提案 √

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提案 √

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提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2.04 发行数量 √

2.05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

2.06 股份锁定期 √

2.07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

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2.09 上市地点 √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提案 √

4.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

告》的提案

√

5.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提案

√

6.00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承诺的提案

√

7.0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8.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

9.00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提案

√

10.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提案

√

11.00 关于设立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提案 √

2．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1、5、9、10和11的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本次会议审议提案2、3、4、6、7、8的内容请见

本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3．特别强调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

次股东会审议的第2项提案需逐项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公司就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并将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三、参加现场股东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5年5月28日~5月29日（9:30～11:30，13:30～15:30）；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2025年5月29日15:30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88号中国人寿金融中心40楼03-06室。

4．其他事项：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

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焱女士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88号中国人寿金融中心40楼03-06室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21）61050135

传真：（021）61050136

电子邮箱：wangyan@sundiro.com

2．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六、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71” ，投票简称为“大洲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委托人情况

委托人名称（自然人签名/法人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2、受托人情况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3、委托人对下述股东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

提案编号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以投

票）

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提案 √

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提案

√

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修订

稿）的提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2.04 发行数量 √

2.05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

2.06 股份锁定期 √

2.07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

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2.09 上市地点 √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的提案

√

4.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提案

√

5.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提案

√

6.00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提案

√

7.0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8.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提案

√

9.00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提案

√

10.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提案

√

11.00

关于设立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的提案

√

说明：1．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授权委托人可对本次股东会提案给予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在非累积

投票提案的“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应表格内打勾“√” ，三者只能选其一，不可多选，否则视为无

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2．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

3．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时。

证券代码：000751� � � � �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 � 9:30一

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恩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7人， 代表股份353,323,11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1.8691%。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35,535,8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768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代表股份17,787,2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010％。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276人， 代表股份20,721,09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282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

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957,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5％；反对1,120,9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3％；弃权244,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5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094％；反对1,120,

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98％；弃权244,6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8％。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63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93％；反对5,445,3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12％；弃权245,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30,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350％；反对5,445,

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794％；弃权245,6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6％。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026,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2％；反对1,051,4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244,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4,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48％；反对1,051,

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44％；弃权244,6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8％。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95,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0％；反对2,225,3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8％；弃权502,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93,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364％；反对2,225,

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96％；弃权502,2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316,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71％；反对6,774,9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75％；弃权231,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4,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884％；反对6,774,

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960％；弃权231,1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2024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282,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04％；反对5,386,1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4％；弃权654,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484％；反对5,386,

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937％；弃权654,3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9％。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向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377,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4％；反对949,47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7％；弃权995,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75,8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123％； 反对949,

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21％；弃权995,7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5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

8.0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额度合计36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59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96％；反对4,668,1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2％；弃权1,057,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95,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702％；反对4,668,

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285％；弃权1,057,06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1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2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额度5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729,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97％；反对4,290,7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4％；弃权303,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26,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89％；反对4,290,

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71％；弃权303,3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4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512,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53％；反对5,277,9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38％；弃权532,9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564％；反对5,277,

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715％；弃权532,9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2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惠忠牛金刚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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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15:00-16:30通过“全景路演” 网站

（http://rs.p5w.net）采用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 现将活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活动召开情况

2025年5月15日15:00-16:30，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王忠霞女士参加了2025年山东辖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活动主要内容

1、现在烯烃产能过剩，请问贵司烯烃工艺后期盈利如何？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烯烃二期项目开车后，进一步放大循环经济成本优势和产品规模优势，公

司行业地位进一步凸显。 同时公司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加大PP新牌号和国际市场的开发，进一步提高产

品销量和溢价。 感谢您的关注！

2、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研发人员数量826名，占公司总人数的34.74%，而2023年为526名，占比

19.8%，24年同比增加了14.94%,�请问，研发人员增加这么多，公司在未来是否有比较大的研发计划？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研发人员增加，主要系烯烃二期项目开车、PP新牌号开发。感谢您的关注！

3、你好！ 董秘，到今天的股东人数？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截至2025年5月9日，公司股东户数共34,104户。 感谢您的关注！

4、请问，炭黑原材料外购占比多少？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炭黑原材料煤焦油外购占比90%左右。 感谢您的关注！

5、现在丙烷从哪里买入，价格如何？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未来采购丙烷以非美货源为主，少量美国货则全部做加工贸易，价格随行

就市。 感谢您的关注！

6、请问金能科技，公司两个焦化炉其中是否有面临环保关停的风险？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公司是7m顶装焦炉，符合环保要求，不会关停。 感谢您的关注！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183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总经理曾红慧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307,936股

（其中持有2024年8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8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2,429,360,530股，下同）的

0.0950%； 董事会秘书唐芙云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80,000股 （其中持有2024年8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

4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362%；总工程师曾耀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74,858股（其中持有

2024年8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7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14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曾红慧女士、唐芙云女士和曾耀德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576,984股、220,000股

和 693,714股，均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为准。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对上述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根

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曾红慧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2,307,936股

持股比例 0.095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307,936股

股东名称 唐芙云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880,000股

持股比例 0.036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880,000股

股东名称 曾耀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2,774,858股

持股比例 0.114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674,04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818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是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曾红慧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76,98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3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76,984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唐芙云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2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9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2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曾耀德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93,71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8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93,714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计划是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情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具体减持的数量和价格等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本次计划减持的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5-048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083,8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06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学敏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叶清东先生、余跃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7,269 99.8457 89,700 0.1092 36,900 0.045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66,269 99.8567 89,700 0.1092 27,900 0.034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81,069 99.8747 65,900 0.0802 36,900 0.045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4,369 99.8422 89,700 0.1092 39,800 0.0486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4,369 99.8422 89,700 0.1092 39,800 0.0486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34,369 99.8178 117,900 0.1436 31,600 0.0386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36,569 99.8205 90,700 0.1104 56,600 0.069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0,369 99.8617 73,100 0.0890 40,400 0.0493

9、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68,869 99.8598 74,600 0.0908 40,400 0.0494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64,069 99.8540 64,700 0.0788 55,100 0.06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预案

2,794,200 94.9213 117,900 4.0051 31,600 1.0736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796,400 94.9960 90,700 3.0811 56,600 1.9229

8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2,830,200 96.1443 73,100 2.4832 40,400 1.3725

9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2,828,700 96.0933 74,600 2.5342 40,400 1.37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劲业、何凌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0� � �证券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26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视频会议室（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2,541,6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58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 决合法有效。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黎旸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张子学、刘力、王玉涛、鲁桂华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董事唐顺良、童继红、赵海军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云华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056,404 99.9708 290,195 0.0174 195,019 0.0118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085,194 99.9725 259,905 0.0156 196,519 0.011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086,594 99.9726 259,905 0.0156 195,119 0.0118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058,494 99.9709 288,005 0.0173 195,119 0.0118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81,592 99.9843 140,507 0.0084 119,519 0.0073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125,092 99.9749 332,107 0.0199 84,419 0.0052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以及支付2024年度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162,498 99.9771 155,601 0.0093 223,519 0.0136

8、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616,619 98.5007 24,823,180 1.4930 101,819 0.0063

9、议案名称：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4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050,019 92.1958 18,597,563 7.7566 113,719 0.047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035,467 92.1898 18,605,756 7.7601 120,078 0.05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39,344,775 99.8262 332,107 0.1385 84,419 0.0353

7

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以及支付

2024年度审计机构报酬的议

案

239,382,181 99.8418 155,601 0.0648 223,519 0.09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李燕、王慈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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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19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个月内 （即从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7月17

日）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0.46亿股（含）-0.91亿股（含）

回购资金来源 股票专项回购贷款和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2.19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已回购股数 57.3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1%

累计已回购金额 80.4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0元/股～1.4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5月1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57.32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01%，购买的最高价为1.41元/股，最低价为1.4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80.49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